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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合并财务决算专项说明审核报告 

中兴华核字（2026）第 00002306 号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核意见 

我们在审计了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2025 年度财务

决算报表及附注的基础上，审核了贵公司后附编制的 2025 年度财务决算专项说明。 

我们认为，贵公司编制的 2025 年度财务决算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了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没有发现财务决算专项说明所载财务信息与

经我们审计的年度财务决算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审核报告的“注册会

计师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

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2025 年度中央企业财务决算报

表的通知》（国资发财评[2025]67 号）的规定，贵公司在提供年度财务决算报表等各

项资料外，还应当报送财务决算专项说明。编制财务决算专项说明是贵公司管理层

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与财务决算专项说明有关的

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并使其公允反映。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财务决算专项说明报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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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在对年度财务决算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后附贵公司编制的

2025 年度财务决算专项说明进行审核，对其是否遵循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规定发表审核意见。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

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贵公司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财务决算专项说

明，以及所载财务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决算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

面是否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合理保证。 

（二）了解与审核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核程序。 

（三）实施审核程序获取相关的审核证据。 

（四）评价财务决算专项说明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五、其他说明事项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财务决算专项说明应当与已审计财务决算报表

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报送

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6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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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决算专项说明 

（除特别注明外，本专项说明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期初重大调整事项说明：无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说明 

分项说明企业非经常性损益的内容、金额、非经常性损益税前合计数以及非经常性损益

合计数对净利润的影响。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93,438.76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企业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864,611.33 

外贸增长补助、商业

企业补贴等计入当期

损益的政府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上年年末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7,571,202.05 

持有及处置的结构性

存款、锁汇业务等业

务的公允价值变动及

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债务重组损益 -3,946,742.32 提前回款折让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078,848.94 税款滞纳金、违约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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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说明 

偿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4,110,614.08 

个税手续费返还、以

前年度企业所得税补

缴款 

小计 -43,936,234.82  

所得税影响额 186,041.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44,122,2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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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风险业务的说明 

（一）委托理财业务 

项目 
受托机构名

称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当年实际盈亏 预计盈亏 
受托机构

经营状况 
备注 

本金 
减值

准备 
当年计提 投资净额 

结构性存款 宁波银行 200,000,000.00       良好 2024 年购买，2025 年到期解出 

合 计   200,000,000.00         

（二）商品、金融期货（权）及衍生品投资 

项  目 年末持仓合约金额 其中：场外交易持仓合约金额 
年末持仓 

合约市值 
当年实际盈亏 浮动盈亏 当年累计交易金额 

一、商品期货（权）及衍生品       

二、金融期货（权）及衍生品 1,417,066,736.44 1,417,066,736.44 1,409,049,041.65 17,334,114.04 -8,017,694.79 2,292,810,444.64 

其中：远期结售汇合约    -12,772,661.71  575,532,112.46 

风险逆转期权组合 1,417,066,736.44 1,417,066,736.44 1,409,049,041.65 30,106,775.75 -8,017,694.79 1,717,278,3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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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金投资 

本报告期无基金投资 

（四）股票投资 

本报告期无股票投资 

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情况 

(一)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表 

项    目 金  额 项    目 金  额 

一、年初国有资本权益总额 2,782,406,214.22 （一）经国家专项批准核销  

二、本年国有资本权益增加 103,087,636.00 （二）无偿划出  

（一）国家、国有单位直接或追加投资  （三）资产评估减少  

（二）无偿划入  （四）清产核资减少  

（三）资产评估增加  （五）产权界定减少  

（四）清产核资增加  
（六）消化以前年度潜亏和

挂账而减少 
 

（五）产权界定增加  
（七）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

拒因素减少 
 

（六）资本（股本）溢价  （八）因主辅分离减少  

（七）接受捐赠  
（九）企业按规定已上缴利

润 
37,957,848.77 

 （八）债权转股权  （十）资本（股本）折价  

 （九）税收返还  
（十一）中央和地方政府确

定的其他因素 
444,318,103.73 

（十）减值准备转回  （十二）经营减值  

（十一）会计调整  四、年末国有资本权益总额 2,403,217,897.72 

（十二）中央和地方政府确定的其他因素  五、年末其他国有资金  

（十三）经营积累 103,087,636.00 六、年末合计国有资本总量 2,403,217,897.72 

三、本年国有资本权益减少 482,275,952.50   

(二)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分析说明 

1.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完成情况 

根据《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表》列示的数据，计算出中电港 2025 年度国有资本保

值增值率为 103.70%。其计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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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 =（扣除客观因素影响后的期末国有资本÷ 期初国有资本）

X100% =2,885,493,850.22÷ 2,782,406,214.22 = 103.70%。 

2.客观增减因素 

无 

3.本年年初数相对上年年末数的调整情况 

无 

五、虚假贸易业务情况说明 

说明企业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开展中央企业虚假贸易业务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等有

关工作要求对虚假贸易业务排查、处置、整改等情况，主要包括： 

（一）虚假贸易业务全面排查及专项复核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中电港主要从事电子元器件授权销售业务，2023 年度查实的融资性贸易业务以及“空转”、

“走单”类贸易业务详见（二）1.中电港的融资性贸易业务情况。 

（二）逐笔说明 2023 年认定和发现的虚假贸易业务情况，包括交易过程、风险处置、账

务处理、责任追究等； 

1．中电港与蓝宙公司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形成直接损失 12,597 万元，间接经济损失

1,144.32 万元,2023 年度计提坏账准备 7,069.85 万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12,597 万元。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12 月蓝宙(江苏)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宙公司”）与中电港的区

域办事处开展业务合作，2018 年 12 月注册成立子公司广东艾矽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艾矽易）后，蓝宙公司业务由中电港区域办事处转至艾矽易负责，2015-2018 期间历年交易

额分别为 6.65 万、2.29 万、3,988.95 万，3,205.20 万（2018 年 1-8 月）；2019-2021 年，艾矽易与

蓝宙公司的交易额分别为 2.40 亿元、6.80 亿元、4.20 亿元。蓝宙公司指定艾矽易向上游两家供

应商深圳市启明云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明云端）和深圳市森美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森美创）采购商品且垫资支付 100%采购款，2019-2021 年从两家供应商采购总额达到 11.82

亿元，占全部采购额的 90%以上。 

艾矽易供应商启明云端和森美创通过物流快递直接发货，由蓝宙公司签收确认。发货时启

明云端邮件通知艾矽易。艾矽易根据邮件通知进行虚拟入库及虚拟出库，艾矽易不实际掌控货

物的实际控制权，以及不掌握实际发货的数量以及品种。 

中电港 2017 年 1 月份给予蓝宙公司初始授信 400 万元，账期货到 60 天付款，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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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将蓝宙公司的信用额度调整为 900 万元，账期货到 90 天付款，2018 年 7 月提至 2000 万元，

账期货到 90 天付款。艾矽易未严格执行授信 2,000 万元额度，2021 年 5 月 18 日艾矽易取得蓝

宙公司主要股东王江和廉德富的《担保函》以及王江 100 万房产的不动产抵押，经特殊批准同

意对蓝宙公司超额出货至 2.5 亿元。2021 年末应收账款人民币 20,586 万元和美元 460 万元逾

期。 

2021 年 2 月 1 日艾矽易订单 PC2102010433400 总额 2,258.96 万元，需经中电港财务总监审

核审批、中电港总经理审批；实际支付时，该笔付款被拆分成 11 笔金额介于 100-400 万元的付

款申请，于 2021 年 2 月 2 日上午 10:49-11:06 期间连续发起，审批人为分管副总（子公司艾矽

易总经理（毕风雷）+执行副总（毕风雷），规避中电港财务总监及总经理的审核及审批。 

2021 年末蓝宙公司合计欠款人民币 23,860 万元。2021 年 12 月，双方达成《还款承诺函》，

2022 年度，蓝宙公司按计划还款人民币 5,000 万元和美元 4,604,493.04 元，美元部分已全部还

清。2022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人民币 155,861,182.64 元。 

2023 年一季度蓝宙公司委托其全资子公司南京蓝小星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向艾矽易还

款 1,500 万元；蓝宙公司还款 1,489 万元。相比 2023 年二季度还款计划 3,500 万元，未按期还款

2,011 万元。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蓝宙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为人民币 125,971,182.64 元，

本年新增计提坏账准备 70,698,527.85 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125,971,182.64 元。目前蓝宙诉讼、

执行高发，已列为两高及失信执行人，已无进一步还款能力，艾矽易大额应收账款面临无法收

回而产生损失的风险。 

2023 年 10 月 16 日中电信息内部出具《关于艾矽易与蓝宙公司贸易业务核查报告》认定：

艾矽易自 2019 年起与蓝宙开展融资性贸易金额达 13.7 亿元，并造成潜在直接经济损失 12,597

万元，间接经济损失 1,144.32 万元，合计 13,741.32 万元。按国有出资比例折算后，涉及国有资

产损失为 7,333.74 万元，构成潜在重大资产损失。按照《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

（国资委 37 号令）第九条第三款：违反规定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或“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

业务；第六款：违反规定提供赊销信用、资质、担保或预付款项，利用业务预付或物资交易等

方式变相融资或投资；以及《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试

行）》（中电信息法〔2019〕98 号）第九条第三款：违反规定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或“空转”、

“走单”等虚假贸易业务；第六款：违反规定提供赊销信用、资质、担保或预付款项，利用业务

预付或物资交易等方式变相融资或投资，应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认定，并进行责任追究，责

任认定年度为 2022 年。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中电信息党委下发《关于落实艾矽易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问题追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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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的通知》（中电信息党〔2023〕17 号）对该融资性贸易业务涉及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追

责和处理。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艾矽易对蓝宙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为人民币 12,594.12 万元，2024

年回款 3.0 万元。  

2024 年 11 月 15 日案件转正式立案，由于对方申请延期法院取消 2024 年 12 月 23 日开庭，

2025 年 2 月 14 日已开庭，4 月 7 日收法院判决，我司胜诉，一审判决已生效；2025 年 7 月 3 日

南京江宁区法院已启动对江苏蓝宙预重整程序，8 月 8 日已向管理人邮寄债权申报文件；2025

年 8 月 14 日已向珠海中级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5 年 11 月 19 日，收到裁定（2025）粤 04 执

保 1768 号之二，裁定“被执行人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依法可裁定终结本案本次执行程序”，

结案。 

（三）融资性贸易风险敞口处置情况 

中电港上述融资性贸易业务应收账款余额 12,594.12 万元，已经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存

在新的风险敞口。 

六、企业资金集中管理情况的说明 

2025 年末存放集团公司下属的关联单位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2,711,750,181.63 元，占 2025 年末货币资金余额 3,167,920,507.34 元的 85.60%。 

中电港认真贯彻落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资金集中管理的要求，在全系

统范围内（除境外企业）推进资金集中管理，统筹了系统内财务资源，避免了存贷双高的现象，

节约了整体的财务成本。 

七、资产损失管理情况说明 

主要说明企业当年资产损失管理结果和中介机构相关审计的基本情况，具体包括： 

（一）账销案存资产管理工作结果与相关审计情况 

无 

（二）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结果与相关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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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财务核销情况 
清理收入的账务

处理 

中介机构（或企业内部审计机

构）审计确认核销金额 

核销资产账面

余额 

核销资产减值

准备金额 

累计清

理收入 

计入当

期损益

金额 

资产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金

额 

一、坏账准备 24,480,098.02 24,480,098.02   24,480,098.02 24,480,098.02 

二、存货跌价准备 21,894,740.58 21,894,740.58   21,894,740.58 21,894,740.58 

三、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四、持有待售资产减值准备       

五、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

备（旧准则适用） 
      

七、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旧准则适用） 
      

八、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九、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十、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十一、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十二、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

备 
      

十三、油气资产减值准备       

十四、使用权资产减值准备       

十五、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十六、商誉减值准备       

十七、合同取得成本减值准备       

十八、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       

十九、其他减值准备       

（三）重大资产损失情况说明 

无 

八、企业对外借款情况 

无 

九、企业融资担保管理情况 

（一）对参股企业超股比和对集团外无股权关系企业融资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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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无对参股企业超股比担保和对集团外无股权关系其余融资担保情况。 

（二）存量违规融资担保整改情况 

本报告期不涉及存量违规融资担保整改。 

十、高负债子企业户数压降情况 

本年压降情况 

本年纳入

合并范围

的母、子

企业户数 

其中：年末

资 产 负 债

率 高 于 管

控 线 的 子

企业户数 

年初资产

负债率高

于管控线

的子企业

户数 

剔除的特

殊子企业

户数 

其中：金

融企业 
平台公司 基建项目 

纳入压降

范围的子

企业户数 

其中：本

年完成压

降的户数 

压 降 户

数占比 

8     8 1 12.5% 11 7 

十一、审计情况 

1.本年度审计中介机构选聘情况。包括财务决算审计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审计年限

（含本年度）、审计费用等，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质量复核合伙人的服务年限

等。其中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较上一年度下降 20%以上（含 20%）的，应当提交专门情况说

明。 

2025 年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 2025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机构，合

同签订年限 1 年，审计费用 870,000.00 元。 

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宝成，为本公司审计服务年限 1 年； 

签字注册会计师：李红艳，为本公司审计服务年限 3 年； 

质量复核人：武晓景，为本公司审计质控服务年限 1 年。 

2.本年度对上年审计意见的调整、改进情况 

上年度审计报告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3.本年度审计报告保留事项的说明及未进行调整的原因 

本年度审计报告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十二、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职工持股情况 

中电港 2025 年度无需要披露职工持股情况。 

（二）应收中央企业款项情况，期末余额前 15 名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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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中电长城科技有限公司  56,123,717.04 3,682.32 23,171,300.27 4,358.57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687,802.38 - 45,042,860.51 - 

 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26,894,508.13 2,797.21 40,994,630.05 4,365.10 

 武汉皓榕科技有限公司  18,051,169.50 3,520.95 8,288,323.43 - 

 重庆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17,589,003.87 2,118.40 11,108,261.34 53.51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456,992.53 5,540.25 19,106,200.90 12,661.91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16,164,697.60 37,506.20 13,944,776.30 16,275.26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

十研究所  
10,818,700.00 41,696.20 244,506.31 499.95 

 武汉烽火国际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9,833,845.96 2,580.19 14,580,498.34 59,224.83 

 四川灵通电讯有限公司  8,384,000.00 16,640.00 1,602,845.55 2,086.67 

 湖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

司  
6,907,289.45 951.70 - -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6,621,833.21 1,779.66 - - 

 湖南中车时代电驱科技有限

公司  
5,502,531.80 8,776.67 1,319,124.66 - 

 杭州微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072,827.85 104.61 4,279,541.02 - 

 南京国电南自电网自动化有

限公司  
3,184,425.98 1,666.28 1,591,742.36 1,729.42 

合    计 261,293,345.30 129,360.64 185,274,611.04 101,255.22 

（三）其他事项 

本报告期无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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